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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考核制度科学化构想 
邬颖华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摘要：检察官作为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司法工作人员，不仅要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诉讼活动，在刑事诉讼中还要行使批捕
和审查起诉的国家司法权力。检察官办案的水平高低及质量好坏很大程度决定了刑事诉讼中公平正义的实现，检察官的考核制度为
检察机关管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文章通过分析检察官考核法理基础，并从立法及司法两个角度分析我国检察官考核制度运行现状
及问题出现成因，提出了完善我国检察官考核制度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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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的考核制度从整体上看，涵盖了检察官绩效考核、业

务部门条线考核和检察院整体考核。对于检察机关业务部门条线考
核和检察院整体考核，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都已
经有较为科学的考核机制，以北京市检察机关为例，已经建立了一
套以定量考评为主，辅以定性评，基层院自评和上级院对口考评相
结合的基层院建设考评机制。而相对应的检察官绩效考评机制虽然
存在时间较长，但如何更科学地对检察官个体进行考核仍是检察人
事管理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检察机关办案请示汇报现象频繁 
我国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正是上下级人民

检察院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导致我国司法活动长期存在的一
个弊端就是以内部报告代替司法亲历，以行政决策代替司法审判。
而且还存在倚重内部行政性汇报拍板、未审先定的问题。 

（二）部分干警入额竞争动力不足 
我国目前进行的员额制改革将检察官的员额比例确定为不得

超过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 39%，根据《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
案》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
理人员三类，分别占队伍总数的 33%、52%、15%的员额比例。而
这种固定的检察官比例使检察院内部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这难免会引起内部成员情绪的波动，从而产生消极懈怠的逆反心
理，进而导致部分干警入额竞争动力不足。 

（三）一线检察骨干辞职现象屡现 
在目前的检察机关的内部，真正在一线办案且实务技术非常娴

熟的基本都是“助理检察员”等中青年骨干，而将“助理检察员”
划出检察官类别纳入“检察辅助人员”，难免会影响业务骨干们的
工作积极性。 

二、问题成因分析 
（一）考核内容不够科学 
第一，内容不明确。考核的内容无法充分体现出检察官的业务

特征，基本上沿用的是公务员的考核内容，即德、能、勤、绩、廉
五个方面，内容较为笼统，缺乏对这五个方面内容的细化，不够具
体和明晰。 

第二，指标不合理。我国的检察官考核指标大多依据检察官的
资历、学历、业绩及地位等标准进行考量，未包括工作性质的责任
轻重、难易程度等实质考核因素。也就是只有“管人”标准，而无
“管事”标准。在业绩指标这一块，对办案数量、撤回起诉率、无
罪判决率等指标的过度倚重会造成对其他指标的偏离和忽视。 

第三，考核指标间还存在冲突。例如抗诉率、撤回起诉率之间
的冲突。规定抗诉率是为了解决抗诉太少的问题，而撤回抗诉率则
是为了保证抗诉的质量，检察院通常为了保证成功率，会事先与法
院沟通，这就会架空审判监督程序，无法发挥其诉讼监督的作用，
从而减损检察公信力。 

（二）考核主体过于单一 
现行检察业务考核的主体是上级检察机关，具体执行机构是设

立在政工部门下属的综合部门，其专业性具有先天欠缺。在制定检
察业务考核的各项指标和标准时，囿于综合部门对基层检察院的情
况掌握片面、业务熟悉度欠缺、实践经验匮乏等不足的桎梏，在具
体的业务考核中对各项指标的把控和剖析方面难免会出现力不从

心的现象。同时，当前检察业务考核的主体并非专职或常设机构，
而是以科室上报为主，考核的专业性和综合性难以体现。而业务部
门在应对日常业务指导工作的同时，考核担子往往压在事务繁忙的
科室负责人身上，改革后科室负责人往往是由入额检察官担任，自
己也需要办理大量案件，还要兼顾检察业务考核工作，面对目不暇
接的考核文书和考核数据，业务部门负责人只能临时增派办案人
员，甚至让聘任制书记员负责协助考核内容的审查与评定，这会使
考核工作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拉大差距，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整
个工作，致使考评结果有失客观。科室考核数据上交后，由于压力
又集中于人事部门，基层院人事部门往往没有专业负责考核的人
员，或者仅有寥寥一二人，考核容易走过场。因此，单一且非专业
化往往会导致考核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不利于考核引导、
激励和规范作用的发挥。 

三、完善检察官考核制度的构想 
（一）考核的主体 
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检察院内部实行

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委员会则是各级检察院的民主决策机构。表
面上看，上级检察机关、检察长、检察委员会都有权力对检察官进
行业务考核。但笔者认为这三者都不适宜作为考核主体，考核主体
应该是在保持检察长领导的前提下，由各级院组建检察官遴选委员
会。同时，检察官考核委员会要成立常设办事机构，抽调或者聘任
从办案一线岗位转岗或退休的资深检察官、考核相关职能部门的骨
干等组成。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资深检察官的经验优势，为
他们提供一个更能体现价值的工作，另一方面增加相关科室的有生
力量，也兼顾了办事机构的运作和协调能力。 

（二）考核指标的制定 
在考核指标的具体设置上，应该从办案数量与效率、办案质量、

专项业务、办案效果、社会公认度、研修成果等多个方面着手。 
第一，办案数量与效率。检察官办案数量与效率的考核是对检

察官在一定办案期限内所完成的工作量与能否高效运用司法资源
的客观评估。 

第二，办案质量与专项业务。对于检察官办案质量的考核不仅
要对实体上进行考核也要对程序上进行考核。 

第三，社会公认度考核。检察官社会公认度的考核是为了评价
检察官在履职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人际沟通能力、学习与创新能力、
学识修养等。指标的具体内容包括检察官的德、能、勤、绩、廉各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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